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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人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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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謹言律師
高級合夥律師，台北

T +886 2 27020208 ext. 131
chinyen.ho@dentons.com.tw

• 何謹言律師現為大成台灣律師事務所合

夥人，主要業務領域為爭端解決、刑事

辯護、勞動法令。

• 何律師在商業契約的審查、談判和爭端

解決方面具有豐富實踐經驗。何律師熟

悉公司的運作、司法制度和各種訴訟程

序。

• 何律師為北京清華大學法學碩士班、東

吳大學法學士。

王政凱律師
高級合夥律師，台北

T +886 2 27020208 ext. 120
chengkai.wang@dentons.com.tw

• 王政凱律師現為大成台灣律師事務所合夥

人，主要業務領域為外人投資案件、收購

或併購案件之法律諮詢。

• 王律師具有臺灣律師及美國紐約州律師執

業資格。

• 王律師為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法學碩士、

國立台灣大學法學碩士及法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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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誠信經營之國際規範與國內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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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多國籍企業指導綱領

一般政策

科技
打擊賄賂、
索賄及勒索

消費者權益

揭露 人權 就業及
勞資關係

環境

競爭 稅捐



• 永續發展

• 尊重人權

• 公司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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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險盡職調查

• 供應鏈管理

• 利害關係溝通

一般政策 (General Policies)
OECD多國籍企業指導綱領固為不具強制效力之建議事項，仍致
力於鼓勵企業尊重並將以下指標納入其政策目標



鼓勵企業的

• 業務活動

• 股權結構

• 財務狀況

• 公司治理架構

• 內部風險管理

等所有重大事項的資訊，被及時
且正確充分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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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 (Disclosure) 



➢某咖啡公司素有「中國星巴克」
之稱，曾創下中國概念股掛牌
美國NASDAQ最快紀錄。

➢2020年爆出財報造假，遭強制
停牌退市，更連帶影響投資者
對已經或未來尋求赴美上市的
該國企業「更為謹慎，也更加
不信任」。

財報造假 咖啡王國一夕崩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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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2020/05/04  中央通訊社報導#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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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一同杜絕為取得或保有商業或其他不當利益的賄賂、索
賄及勒索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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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擊賄賂、索賄及勒索(Combating Bribery, 
Bribe Solicitation and Extortion)



➢某知名電子、電機產品公司曾因於全球
行賄政府部門取得標案，遭德、美等國
之司法部門調查，最後付出數十億美元
和解金。

➢事後該公司檢討缺失，重新建立全球一
致的揭弊流程，包括禁止報復、保護揭
弊者身分、提供法律諮詢等。

曾是行賄慣犯 企業重建內部揭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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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2017/07/19  法務部廉政署新聞稿
2017/07/22 上報報導#打擊賄賂、索賄及勒索



希望企業與消費者交易時依照
公平之商業模式為之，包括：

• 提供正確產品資訊

• 同時考慮弱勢消費者需求

• 與各界合作打擊詐欺手法

• 提供方便及時的紛爭解決管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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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權益 (Consumer Interests)



科技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建立企業發展正向循環

• 與政府、研究單位建立良好
之科學或技術開發合作計畫

• 雇用、訓練具科技能力的當
地員工

• 依合理條款，授權智慧財產
或技術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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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我國公平會以聯合
壟斷為由，裁罰某國際知名電
通公司234億元新台幣。

➢2018年，公平會與該公司達
成和解，該公司將以5年期共
210億元新台幣投資台灣，投
入科技創新及研發。

從訴訟到雙贏 晶片龍頭擴大投資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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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2019/10/16 中央廣播電台報導

#競爭 #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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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投資必須留意是否依各地相關競爭法令，
從事業務活動。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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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 (Competition) 

• 避免操縱價格、產量或配額
的反競爭協議

• 依法規與主管機關合作，提
供迅速、完整之資料

• 定期促進員工對相關法規之
理解及遵守



➢2013年，某台商因光碟機
價格，遭美國競爭對手提出
反托拉斯訴訟。

➢2020年，美國法院判決該
台商應賠償4.38億美元，迫
使該台商認賠簽訂保密和解
協定。

涉反托拉斯案件 台商天價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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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2020/06/05 Bloomberg報導
HP Scores $439 Million Win on Quanta’s Factories, Patents

2020/06/19  蘋果日報報導

#競爭



企業被期待能夠

• 遵守營運所在地的稅務相
關法令

• 必要時向相關機關提供依
法要求之資料

• 將稅務管理及法規納入內
部風險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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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捐 (Taxation) 



➢某國際知名網路公司因將歐洲
總部設在稅率較低之愛爾蘭都
柏林（Dublin），並於該地申
報絕大部份營收，導致在歐洲
其他國家繳稅金額極少。

➢法國政府進而要求該公司補稅
16億歐元，雙方最後以近10億
歐元和解。

涉鑽逃稅漏洞 網路巨擘難逃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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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2019/09/13 中央通訊社報導

#稅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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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企業與人權國家行動計畫》(2020年12月10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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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
➢參酌國際透明組織2009年「企業反貪腐暨透明作為評比報告」、國
際透明組織與社會課責國際組織之「商業反賄賂守則」、國際商會之
「打擊勒索和賄賂行為準則與建議」

➢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 (108年5月23日) – 總計27條
➢禁止不誠信行為 (第2條)、誠信經營商業活動 (第9條)

➢法令遵循 (第4條)

➢政策 (第5條)、防範方案 (第6條)、承諾與執行(第8條)

➢禁止行賄及收賄 (第10條)、禁止不合理禮物及不正當利益 (第13條)

➢禁止侵害智慧財產權 (第14條)、禁止從事不公平競爭行為 (第15條)

➢教育訓練(第22條)

➢檢舉制度(第2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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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不誠信行為

➢第2條：上市上櫃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受僱人、受任
人或具有實質控制能力者（以下簡稱實質控制者），於從事商業
行為之過程中，不得直接或間接提供、承諾、要求或收受任何不
正當利益，或做出其他違反誠信、不法或違背受託義務等不誠信
行為，以求獲得或維持利益。

➢第3條：本守則所稱利益，其利益係指任何有價值之事物，包括
任何形式或名義之 金錢、餽贈、佣金、職位、服務、優待、回
扣等。但屬正常社交禮俗，且 係偶發而無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
虞時，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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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信經營商業活動

第9條：

➢上市上櫃公司應本於誠信經營原則，以公平與透明之方式進行商
業活動。

➢上市上櫃公司於商業往來之前，應考量其代理商、供應商、客戶
或其他商業往來交易對象之合法性及是否涉有不誠信行為，避免
與涉有不誠信行為者進行交易。

➢上市上櫃公司與其代理商、供應商、客戶或其他商業往來交易對
象簽訂之契約，其內容應包含遵守誠信經營政策及交易相對人如
涉有不誠信行為時，得隨時終止或解除契約之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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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遵循

第4條：

➢上市上櫃公司應遵守公司法、證券交易法、商業會計法、政治獻
金法、貪污治罪條例、政府採購法、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上市上櫃相關規章或其他商業行為有關法令，以作為落實誠信經
營之基本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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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防範方案、承諾與執行
➢政策：上市上櫃公司應本於廉潔、透明及負責之經營理念，制定
以誠信為基礎之政策，經董事會通過，並建立良好之公司治理與
風險控管機制，以創造永續發展之經營環境。

➢防範方案：上市上櫃公司制訂之誠信經營政策，應清楚且詳盡地
訂定具體誠信經營之作法及防範不誠信行為方案，包含作業程序、
行為指南及教育訓練等。

➢承諾與執行：上市上櫃公司應要求董事與高階管理階層出具遵循
誠信經營政策之聲明，並於僱用條件要求受僱人遵守誠信經營政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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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行賄及收賄、不正當利益

➢禁止行賄及收賄：上市上櫃公司及其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受
僱人、受任人與實質控制者，於執行業務時，不得直接或間接向
客戶、代理商、承包商、供應商、公職人員或其他利害關係人提
供、承諾、要求或收受任何形式之不正當利益。

➢禁止不合理利物或其他不正當利益：上市上櫃公司及其董事、監
察人、經理人、受僱人、受任人與實質控制者，不得直接或間接
提供或接受任何不合理禮物、款待或其他不正當利益，藉以建立
商業關係或影響商業交易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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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侵害智慧財產權及不公平競爭

➢禁止侵害智慧財產權：上市上櫃公司及其董事、監察人、經理人、
受僱人、受任人與實質控制者，應遵守智慧財產相關法規、公司
內部作業程序及契約規定；未經智慧財產權所有人同意，不得使
用、洩漏、處分、燬損或有其他侵害智慧財產權之行為。

➢禁止從事不公平競爭之行為：上市上櫃公司應依相關競爭法規從
事營業活動，不得固定價格、操縱投標、限制產量與配額，或以
分配顧客、供應商、營運區域或商業種類等方式，分享或分割市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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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訓練及考核

➢教育訓練：上市上櫃公司之董事長、總經理或高階管理階層應定
期向董事、受僱人及受任人傳達誠信之重要性。

➢考核：上市上櫃公司應定期對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受僱人、
受任人及實質控制者舉辦教育訓練與宣導，並邀請與公司從事商
業行為之相對人參與，使其充分瞭解公司誠信經營之決心、政策、
防範方案及違反不誠信行為之後果。上市上櫃公司應將誠信經營
政策與員工績效考核及人力資源政策結合，設立明確有效之獎懲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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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戒與申訴制度

➢上市上櫃公司應明訂及公布違反誠信經營規定之懲戒與申訴制度

➢即時於公司內部網站揭露違反人員之職稱、姓名、違反日期、違
反內容及處理情形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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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舉報貪汙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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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違反誠信經營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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偽造學員上課資料
交通部前年祭出20億元辦理人才培訓計畫，協助觀光從業人員在疫情期間提升自我、補貼薪資。不過，
松山機場排班計程車自律委員會長林鳳蒼、該會財務莊王美華涉教唆2名會員冒名參加防疫車隊培訓班，
各詐領6320元補助，台北地檢署今（16）日依偽造文書、詐欺罪起訴林男4人。

新冠疫情自2020年起襲捲全球，各國邊境嚴管，航空、觀光慘業站在海嘯第一排，交通部為協助觀光
相關產業轉型，由交通部觀光局及交通部公路總局補助觀光相關產業公、工、協會辦理培訓課程。

檢方調查，林鳳蒼、莊王美華負責替會員報名參加2020年7月6日至10日，台北市計程車駕駛員職業工
會在星靓點餐廳舉辦的「防疫計程車駕駛員培訓」課程。

不過，林鳳蒼、莊王美華明知蔣姓女組長、陳姓會員因故不及報名培訓課程，且已另自行參與其他單位
舉辦的課程，並已領有120小時，共計1萬8960元轉型培訓費，均已達交通部規定的補助上限，卻利用
已報名的洪姓、粘姓會員因故臨時無法上課的機會，教唆蔣、陳2人冒用洪、粘名義參與課程，結訓後
取得「松山機場防疫車隊」卡，使職業工會承辦人員誤信洪、粘有來上課，分別核發6320元給蔣、陳。

事後蔣女向台北市刑大自首，檢方認為，林、莊涉犯《刑法》教唆行使偽造私文書、教唆偽造署押罪，
蔣、陳涉犯行使偽造私文書、偽造署押、詐欺取財罪，依法起訴。

來源: https://www.nownews.com/news/5746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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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發鐘點費牟利
戊○○係社團法人中華知識經濟推廣訓練協會（址設臺北市○○○路0段000號6樓，下稱中
華訓練協會）之創辦人，並自任理事長職務，其明知依據中華訓練協會與中區職訓中心、南
投縣政府就上開課程所簽定之各該職業訓練計畫契約書，中華訓練協會之各項支出均應照機
關所訂支給標準覈實報支，不得有虛偽不實或浮報經費之情事，且依「職業訓練局所屬職訓
中心規畫委外辦理失業者職業訓練原則與實施基準」之規定，課程聘任講師之鐘點費支給標
準，以每小時最高不超過新臺幣（下同）800元為編列原則；而其辦理上揭訓練班實際支付
予講師辛○○等人之鐘點費為每小時500元至600元不等未達800元。詎戊○○僅以中華訓練
協會名義支付上開職業訓練班之講師辛○○、乙○○、丁○○、庚○○如附表二「實際支付
鐘點費金額」欄所示之鐘點費，致中區職訓中心及南投縣政府之承辦人陷於錯誤，依申請核
撥款項，並將款項匯至中華訓練協會之銀行帳戶內，中華訓練協會即獲取如附表二所示之上
開申請金額與實際發放金額間差額之財物，並足生損害於講師辛○○等人及中區職訓中心、
南投縣政府辦理上開課程講師鐘點費支給審核之正確性。

來源: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1年度訴字第2210號



用不實資料申請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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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火打劫！98年因國際金融海嘯衝擊，不少企業不得已而大放「無薪假」，政府撥5億8千萬
元「救命錢」給遭波及的勞工；「多識博服務團隊」勞工仲介公司，竟涉勾結180多家公司
行號，明知員工未休無薪假，仍向職訓局申請補助，詐得1億8千萬元納稅人血汗錢，其額度
將近政府補助經費的三分之一，得手後和涉案公司分贓，辦案人員痛斥︰「太惡劣了，簡直
是發國難財！」
台南地檢署卻查出，設在台中的多識博勞工仲介公司，執行長鄧竣元和各縣市180餘家公司
行號勾結，明知員工都正常上班，未被強制休無薪假，竟大力招攬公司行號申請補助，並給
每家公司25至30萬元的佣金，業者同意配合後，即由多識博提供不實的員工訓練資料，向各
區職訓中心詐領補助，共約1億8千萬元，再由涉案公司和多識博分贓。
檢6波搜索被告逾200人
南檢組專案小組，發動6波搜索，傳喚被告達200人次，陸續聲押民間企業負責人郭恆恩、鍾
建國、吳金水等10餘人，9月1日第一波起訴7人，昨發動第7波，搜索億峰實業等8家公司，
傳訊負責人及員工共50多人。

來源: https://news.ltn.com.tw/news/society/paper/522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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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萬能技術學院於民國八十九年五月間，接受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下稱青輔會）委託代為辦理「商
用電腦班」及「電腦打字編輯排版班」之身心障礙、原住民青年職業訓練，並由該校職業訓練中心負責
前開青輔會委辦業務，而己○○與子○○分別為萬能技術學院職業訓練中心之主任與業務組長，其二人
關於前述青輔會委託辦理原住民青年職業訓練業務，均為受公務機關委託承辦公務之人。詎該校職業訓
練中心自八十九年五月八日至同年七月二十八日止，辦理前揭「商用電腦班」及「電腦打字編輯排版班」
二個職業訓練班次之實際上課人數未達三十人，均不符青輔會與之訂立委任合約書中要求之開班人數，
且其中學員多由戊○○、庚○○、癸○等人介紹如附表編號一至二十七所示之二十七位學員以充抵報名
人數，依規定不得領取上述費用，且附表所示三十名未曾實際上過課之學員僅係由戊○○等人辦理報名，
而渠等報名參訓僅係為圖詐領青輔會及職訓局發給之膳食津貼及生活補助費，惟己○○與子○○竟仍基
於圖利附表所示四十一名學員及萬能技術學院暨與戊○○、癸○、庚○○及附表編號一至二十七所示之
學員，共同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犯意聯絡，未從實查核學員到課情形，更任由戊○○、癸○、庚
○○為其三人介紹如附表編號一至二十七之學員於課程結束後補行上課簽到，並於己○○、子○○二人
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即前揭「商用電腦班」及「電腦打字編輯排版班」之經費支出憑證、經費類送審憑
證明細表、支出明細表、結訓學員名冊、成績考核結果一覽表，虛列附表所示之四十一名學員，並於結
訓時，將上開資料呈報青輔會，而予以行使，足生損害於青輔會辦理職業訓練之正確性，致青輔會及職
訓會陷於錯誤。

來源:臺灣桃園地方法院92年度訴字第244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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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電台北供電區營運處線路課前工程師葉雲堯，因得知採購案底價等應秘密資訊，卻與陳姓友人聯手借用鴻煜
公司名義投標並得標。台北地檢署調查後，今依貪汙治罪條例之圖利罪、違反政府採購法等罪起訴葉。

檢方調查，葉雲堯擔任台北供電區營運處路線課工程師，負責處理所轄區域供電線路設備及工程的採購案件，
包含相關規劃設計、表單擬辦及議價等事項，屬於依據政府採購法從事於公共事務，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的公
務員。
葉為台電北供處2007年度「板橋E/S 所內連絡線改善工程」採購案件的承辦人員，因而知悉採購案件包含底價為
883萬2385元等在內的應秘密資訊。
他卻心生不法念頭，先由陳姓友人向鴻煜公司借用大小章及帳戶，用以投標。之後，北供處於2007年5月9日刊
登招標公告後，葉在5月上旬某日，用鴻煜公司名義，製作相關投標文件，並提供押標金款項42萬元開立本票，
遞件參與投標採購案。
2005年5月25日開標時，不僅因鴻煜公司在總計三家投標廠商中，所出的標價871萬5000元，低於底價且為最低

標價，更因掌握內部採購資訊而占盡優勢。兩人破壞招標程序競爭工程的欺罔手法，致使台電營運處陷於錯誤，
將應廢標的採購案件，決標給鴻煜公司施作，造成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
之後，採購案件的履約程序，皆由葉雲堯出資完成（2008年5月間辦理驗收），而相關工程結算驗收款項921萬7
383元，陳姓友人除從中分得30萬元外，其餘款項則盡歸葉所有，兩人即藉由借牌、詐術圍標等方法，獲得該等
不法利益。
案發後陳姓男子被判刑2年，緩刑5年，葉男則因檢方傳拘未到案遭通緝，去年疫情期間才被緝獲到案。
。

來源: https://udn.com/news/story/7321/6096349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8F%B0%E9%9B%BB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8%B2%AA%E6%B1%99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7%96%AB%E6%8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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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鐵去年底招標工程物品及零件標案，僅位於新北市汐止區的起重工程公司投標，該公司想湊足3家廠
商投標才開標的資格，找貨運公司配合，卻被台鐵發現廠商投標的郵寄資料連號，且均從同一家郵局寄
出，因此將全案移送法辦；台北地檢署考量2家公司的黃姓及秦姓負責人均認罪，今將2人緩起訴，條件
是分別支付處分金4萬及5萬元。
去年底，台鐵辦理工程物品及零件等2項招標案，底價約80至90萬元不等，只有位於汐止的松興起重工
程公司的黃姓負責人投標，該公司為達成投標資格，找來國順貨運秦姓負責人配合，湊成至少3家廠商
投標的資格。
事後台鐵發現各家投標廠商的投標文件，郵件編號及押標金竟連號，且都從汐止的同一家郵局寄出，懷
疑相關投標業者涉嫌違反政府採購法，因此將投標者全移送法辦。
黃姓及秦姓廠商到案後均承認犯行，指為求順利得標才找合作廠商陪標，湊足投標數目的下限。檢方考
量台鐵還未開標前即發現異狀，並未造成損失，且2業者均已認罪，同意給2業者自新機會，予以緩起訴，
期限1年。
。

來源: https://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2984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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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佈局，在地經營

大成台灣律師事務所成立於西元2010年5月，本所法律團隊擁有約60位律師及
將近共100位法律專業人員，為台灣目前規模最大的律師事務所之一。本所法
律團隊包括在台灣、中國大陸、美國及/或英國等國律師執照的專業律師及法律
顧問，以豐富的實務經驗，為台灣及跨國客戶提供專業的法律服務。本所能夠
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服務，包括訴訟及爭端處理、刑事辯護、企業法務、企業併
購、證券及資本市場、私募基金及投資基金、不動產及旅館休閒事業、銀行及
金融、跨境投資、公平交易法、稅法、國際貿易、智慧財產權、勞動法規及勞
資糾紛之處理等。結合大成律師事務所的全球團隊，本所能夠提供給來自世界
各地的客戶全方位且值得信賴的法律服務。

大成Dentons律師事務所在全球設有205間辦公室，遍佈81個國家，總計擁有
超過12,000名專業律師，以優質的服務及在地化的經驗協助客戶解決橫跨各地
法令的紛爭及商務交易，包括台灣、中國大陸、亞太地區、東南亞國協、美國、
歐洲、中東、非洲、澳洲、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通過本所與全球最具影
響力的律師事務所廣泛且深入的合作，我們的客戶可以獲得世界一流的法律服
務。

Denton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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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佈局，在地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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